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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更有效工具，並使國際法在國與國間關係上所生作

用盆趨重要，

欣悉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於一九六八年七月在國

際法委員會第二十屆會開會期間，舉辦第四屆國際法

硏究班，又爲發展中國家參加人增多研究班獎學金名

額，

－．備悉國際法委員會第二十屆會工作報告書；

二．對國際法委員會過去二十年來在國際法之逐

漸發展與編纂方面所完成之可貴工作，深表感佩；

三．察悉並贊同國際法委員會所擬工作方案及安

排，包括依照其規程第十八條撰擬委員會報告書第九

十九段所提及之國際法整個部門概覽新編；但對於委

員會擬保留於一九七O年舉行冬季屆會之可能一節，

則決定展至第二十四屆會再作最後決定；

四．茲建議國際法委員會：

(a) 繼續進行其關於國家與政府之繼承及國家與

國際組織之關係等工作，顧及大會決議案一七六五（十

七）及一九O二（十八）提及之意見及考慮；

(b) 繼續進行最惠國條款之研究；

(c) 從其下屆會議起，盡力開始進行關於國家責

任問題之實體工作，顧及大會決議案一七六五（十七）

及一九O二（十八）提及之意見及考慮；

五．表示希望於國際法委員會今後屆會期間再開

辦其他研究班，並繼續確保發展中國家有人數更多之

國民參加；

六．備悉秘書長已在研究國際法委員會報告書第

九十八段(b)及(c)分段內所提出之問題；

七．請秘書長將大會第二十三屆會討論國際法委

員會報告書之會議紀錄送交該委員會。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一七三八次全噱會議J 。

二四一九（二十三）．特種使節公約草案

大會，

業已審議題爲＂特種使節公約草案''之項目，

鑒於在大會第二十三屆會可利用時間內未能完成

特種使節公約全文，

－．決定將題爲｀｀特種使節公約草案＂之項目列入

第二十四屆會臨時議程，以期大會於該屆會通過該公

約；

二．請秘書長安排特種使節專題報告員於大會第

二十四屆會討論該專題時以專家身分列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一七四六次全體會諶。

二四二0（二十三）．侵略定義問題

特設委員會報告書

大會，

業已審議侵略定義問題特設委員會報告書，2

備悉特設委員會報告書所反映該委員會審議侵略

定義問題及定義草案所獲進展，

鑒於特設委員會未能於一九六八年抄以前完成侵

略定義問題及定義草案之審議，

鑒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大會決議案二三三

O（二十二）承認侵略定義亟須迅速訂立之普遍信念，

－．決定侵略定義問題特設委員會應依照大會決

議案二三三O（二十二）於一九六九年儘早恢復進行其

工作；

二．請秘書長供給特設委員會所需之便利與服

務；

三．決定將題爲｀｀侵略定義問題特設委員會報告

書＂之項目列入大會第二十四屆會臨時議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一七四六次全體會諶。

二四二一（二十三）．聯合國國際貿易法

委員會報告書

大會，

業已審議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貿易法委員

會）第一屆會工作報告書， 3

覆按其設立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及規定該委員會

宗旨與職權範圍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決議案二

二0五（二十一），

2 同上，第二I·三屆會，議程項目八「六，文件 A/7185/
Rev.1 。

3 同 k，第二卜三屆會，補編第十六號(A/7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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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悉貿易發展理事會第七屆會報告書4 中涉及聯

合國貿易法委員會第一屆會工作報告書之一章，並悉

理事會對於該委員會報告書，表示感謝，且對該委員

會之工作方案，表示讚許，

贊同貿易發展理事會所作聲述， 5 其中強調在聯

合國貿易法委員會工作方案中，發展中國家之需要應

受充分注意，並力言在政府間與秘書處兩階層上，聯合

國貿易及發展會議與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合作，

至爲重要，

念及貿易發展理事會許多理事國在該理事會第七

屆會表示之意願，卽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應將國

際船運立法一項增列爲優先處理專題，6 並念及其他

致力該部門之各機關之工作，

欣悉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擬與關切國際貿易

法逐漸協調與統一之各機關及組織合作，以推行其本

身工作，且此種合作，業經發動，

深信國際貿易法之逐漸協調與統一，足以減少或

消除國際貿易流動之法律障礙，對於國家間之經濟合

作，從而對於此等國家之幅利，必有重大裨盆，

業已審議秘書長關於設置組織登記冊及國際貿易

法部門各項文書全文登記冊二者所涉經費及行政問題

之報告書， 7

－．備悉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第一屆會工作

報告書，至爲感謝；

二．備悉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訂立之工作方

案並表贊同；

三．授權秘書長依照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之

各項指示，設置組織登記冊；

四．原則上贊成設置一部載錄聯合國國際貿易法

委員會報告書第五章所提及之國際文書及其他文件之

登記冊，並請該委員會於其第二屆會，參照秘書長報

告書，以及大會第二十三屆會就該兩登記冊問題所作

之討論，再考慮此一登記朋之確切性質及範圍；

五．授權秘書長依照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第

二屆會再行給予之指示設置上文第四段所稱之登記

冊；

4 同上，補編第十四號(A/7214) ，第二編，第七章。
5 同上，第一六五段。

門司上，第七十四段。

7 同上，第二十三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八十八，文件 A/
C.6/L.648; A/C.6/L.64!l/ Add.1 。

六．建議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a) 繼續研討其決定優先處理之各項專題，卽國

際貨物銷售、國際支付及國際商事公斷；

(b) 考慮將國際船運立法列入工作方案中爲優先

處理問題；

(c) 參照秘書長之各項有關報告書，考慮在國際

貿易法部門中從事訓練與協助工作之機會；

(d) 對工作方案，經常施以檢討，並於國際貿易

之廣大發展中，顧念所有各國人民之利益，尤其發展

中國家人民之利益；

Ce) 在其第二屆會對現正從事國際貿易法之逐漸

協調與統一之各組織，考慮可用何種方法，促進其工

作之協調，並鼓勵其互相合作；

(f) 於適當時，考慮有無可能，發行一部年鑑，使

貿易法委員會之工作便於査考；

七．請秘書長將大會第二十三屆會就聯合國國際

貿易法委員會報告書所作討論之紀錄遞送該委員會。

一元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一七四六次全體會諶。

二四六三（二十三）．審議關於各國依聯

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

法原則

大會，

覆按其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議案一八一五

（十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決議案一九六六（十

八）、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O三（二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二一八一（二十一）

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議案二三二七（二十

二），各該決議案均確認逐漸發展與編纂各國間友好關

係與合作之國際法原則至屬重要，

又覆按聯合國之基本宗旨中有維持國際和平及安

全，及發展各國間友好關係與合作各項，

認為依照聯合國憲章忠實遵守關於各國間友好關

係與合作之國際法原則對國際和平安全之維持及國際

情勢之改善至關重要，

復認爲逐漸發展與編纂關於各國間友好關係與合

作之國際法原則以確保其更有效之實施，將促進聯合

國宗旨之實現，


